
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

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 

税总财务发〔2023〕48 号 

 成文日期：2023-09-24 

 

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中国人民银行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分行: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和委托代征（以下简称

“三代”）税款手续费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

定，就进一步加强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管理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三代”范围 

（一）代扣代缴是指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已经明确规定负有扣缴

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支付款项时，代税务机关从支付给负有纳税义务

的单位和个人的收入中扣留并向税务机关解缴的行为。 

（二）代收代缴是指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已经明确规定负有扣缴

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收取款项时，代税务机关向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

和个人收取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的行为。 

（三）委托代征是指税务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

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要求，按照双

方自愿、简便征收、强化管理、依法委托的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委

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、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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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三代”管理 

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

施细则有关规定开展“三代”工作。税务机关应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，

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确定“三代”单位或个人，不得自行扩大

“三代”范围和提高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支付比例。 

（一）税务机关应依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，对负有代扣代缴、

代收代缴的扣缴义务人办理登记。 

对法律、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

单位和个人，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履行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义务。 

（二）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，以及国家税务总局

委托代征相关规定确定委托代征范围，不得将法律、行政法规已确定

的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，委托他人代征。 

（三）对于需按比例支付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的，税务机关在确

定“三代”单位或个人的手续费比例时，应从降低税收成本的角度，

充分考虑“三代”单位或个人的业务量、工作成本等因素，确定合理

的手续费支付比例，可根据需要在相应规定的支付比例范围内设置手

续费支付限额。 

三、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支付比例和限额 

（一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扣代缴税款，税务机关按不超过

代扣税款的 0.5%支付手续费，且支付给单个扣缴义务人年度最高限额

70 万元，超过限额部分不予支付。对于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规定手续

费比例的，按规定比例执行。 

（二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收代缴车辆车船税，税务机关按

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1%支付手续费。 



（三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收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，税务机

关按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0.03%支付手续费，且支付给单个扣缴义务人

年度最高限额 500 万元，超过限额部分不予支付。 

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收代缴其他税款，税务机关按不

超过代收税款的 1%支付手续费。其中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收代

缴委托加工消费税，委托受托双方存在关联关系的，不得支付代收手

续费。关联关系依据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确定。 

（五）税务机关委托交通运输部门海事管理机构代征船舶车船税，

税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5%支付手续费。 

（六）税务机关委托代征人代征车辆购置税，税务机关按每辆车

支付 15 元手续费。 

（七）税务机关委托代征人代征农贸市场、专业市场等税收，税

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5%支付手续费。 

（八）税务机关委托代征人代征其他零星分散、异地缴纳的税收，

税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1%支付手续费。 

四、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管理 

（一）预算管理 

1.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纳入预算管理，由财政通过预算支出统一安

排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。 

2.各级税务机关应按照部门预算编制的有关程序和要求，编报“三

代”税款手续费预算。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的手续费预算，按

代扣、代收、代征所划缴正税的手续费比例编制。 

3.代扣、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，向税务

机关提交上一年度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申请相关资料，因“三代”单



位或个人自身原因，未及时提交申请的，视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“三

代”税款手续费。各级税务机关应严格审核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申请

情况，当年部门预算批复后，各级税务机关应及时支付“三代”税款

手续费。 

4.代扣、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在年度内扣缴义务终止或代征关

系终止的，应在终止后 3 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手续费申请资料，由

税务机关办理手续费清算。 

5.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当年预算不足部分，在下年预算中弥补；结

转部分，留待下年继续使用；结余部分，按规定上缴财政。 

6.各级税务机关应强化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预算绩效管理，科学设

置绩效目标，完善绩效评价方法，提高绩效评价质量，加强绩效评价

结果应用。 

（二）核算管理 

1.各级税务机关应按照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有关管理规定，及时、

全面、完整核算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。 

2.各级税务机关应根据部门决算编报和审核有关要求，真实、准确、

全面、及时编报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决算，并做好决算审核相关工作。 

（三）支付管理 

1.税务机关应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本通知规定支付“三代”税

款手续费。 

2.税务机关对单位和个人未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委托代征协议

规定履行代扣、代收、代征义务的，不得支付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。 

3.税务机关之间委托代征税款，不得支付手续费。 



（四）监督管理 

1.税务、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管理中，存

在违反本通知规定，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

违纪行为的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2.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对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检

查、审计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3.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各级税务机关均不得从税款中直

接提取手续费或办理退库，各级国库不得办理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退

库。 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。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民银行

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》（财行〔2019〕

1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

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

中国人民银行 

2023 年 9 月 24 日 

  

 


